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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德江礦採礦許可證續期狀況

本公告乃由雅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

出。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一日之公告（「該公告」），及 (ii)本公司截

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統稱「過往報告」），內容有關重新提交德江礦採礦許可證

（「採礦許可證」）續期申請。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

相同涵義。

董事會擬提供該公告及過往報告所披露德江礦的採礦許可證續期狀況的進一步更

新，並就相關事項提供進一步資料。

採礦許可證續期狀況

本公司於該公告及過往報告中曾披露，採礦許可證的續期申請（「續期申請」）已於

二零一九年獲相關機構接納，經續期的採礦許可證則仍待簽發，本公司於二零二

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獲當局發出的該通知，當局決定拒絕續期申請。隨後，於

該通知後，本集團已重新提交採礦許可證續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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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新提交續期申請以來，本公司管理層一直跟進採礦許可證續期狀況，然而，

於本公告日期，批出採礦許可證續期仍有待審核，本公司尚未就此收到任何肯定

的反饋。同時，本公司管理層亦已持續評估採礦許可證續期的商業可行性。經審

慎考慮後，董事會經考慮以下因素（其中包括）後，決定不投入額外資源於尋求採

礦許可證續期乃資源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

(i) 本集團財務資源及監管批准的不確定性

誠如該公告所述，採礦許可證的續期將要求本集團為相關地質環境的恢復支

付保證金，並為德江礦投入額外的財務及管理資源，以履行該地質承諾，包

括擬備與實施該方案。

鑒於本集團目前的財務狀況以及需要優先將現金用於當前營運及償還貸款，

本公司管理層決定以更審慎的方式運用其財務資源。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專

注於永豐礦的營運將更為有利，該礦場目前持有有效的採礦許可證，且具備

空間擴充產能，以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盈利能力。董事會相信，把本集團的財

務資源分配予永豐礦將為本集團帶來更佳回報。

此外，採礦許可證的續期程序須經當局審核，並須滿足各種條件，包括但不

限於該方案內預期需要投入的預算以符合安全生產及環境保護等要求，被視

為對本公司而言不符合商業利益，且須進一步投入大量人力及資本資源。因

此，鑒於當前行業標準收緊及執法規範日趨嚴格，該方案能否獲接納，以及

所有相關條件能否以可預測及可控成本並於合理時間內達成，存在相當程度

的不確定性。

(ii) 整體業務環境

近年中國大理石產品行業受商業及住宅物業市場放緩，以及建築活動普遍減

少的不利影響。該等因素導致大理石產品需求減少，銷售價格及利潤率承受

更大壓力。

就目前的營商環境，本集團已決定精簡其業務組合，以提升本集團整體營運

效率，作為有效節省成本措施的一部分。鑒於市場挑戰及不確定性，董事會

認為，以本集團目前的資源，僅為尋求德江礦採礦許可證續期而作出進一步

資本承擔，在商業上似乎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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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團的影響

德江礦過往數年來並無產生任何收入。鑒於德江礦的採礦權已於二零二四年悉數

減值，本集團預期，不再進一步投入採礦許可證續期或其任何不續期之決定，將

不會對本集團整體業務及財務狀況造成進一步重大不利影響。從營運角度而言，

本集團大理石產品分部的銷售將維持正常運作，並繼續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董事

會將持續為此等業務分配資源，並積極開拓新商機，以期提升股東回報。

承董事會命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邱宇元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伍晶女士、蔡又申先生、萬堅先生及邱宇元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顧增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龍月群女士、許一安先生及翟飛全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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